
附件一 

花 蓮 縣 富 里 鄉 明 里 國 民 小 學 

資訊設備借用申請表 

申請人 

（學生姓名） 

 學校 

學生班級 

花蓮縣明里國小 

    年    班 

法定代理人 

（監護人） 

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（身分證字號）              （與學生關係） 

居家地址  

 

連絡電話  

□學生之法定代理人，同意申請資訊設備(平板或筆記型電腦)作為防疫線上補課

使用，若設備因人為因素導致設備損壞或無法正常運作，願負賠償責任。 

□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應注意學生使用設備之情況，若本設備涉及非法，願負連

帶法律責任。 

 

法定代理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 

學校審核 

□經濟弱勢資格 □低收入戶  □中低收入戶 

□學校認定經濟弱

勢 

認定弱勢說明： 

□其他因素需求 
 

審核結果 
□通過  □不通過，原因： 

導師簽章： 

 

承辦人： 教導主任： 核定日期： 

 

 

 

 

 

 


